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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6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 197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
董事会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认真研究《关注函》中所提出的问题并核实有关情况，现就《关注
函》中提出的问题回复如下：

1. 郑州天宏采矿权账面价值 1,185.45 万元，评估价值 123,854.69 万元，评估增值率 10,347.91%。
请你公司结合市场可比交易说明郑州天宏采矿权评估的公允性， 并补充披露采矿权增值率较高的原
因及合理性。 请评估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结合市场可比交易说明郑州天宏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天宏”）采矿权评估的公允性
经收集近年来郑州天宏同一地域内煤矿采矿权评估案例，整理其基本参数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位

置 矿种 评估 基 准
日

评 估
目的

评 估
可
采 储
量
（ 万
吨）

评估利用
年限 评估值（万元）

吨 煤
评
估 单
价
（ 元/
吨）

备注

1 郑州天宏李岗煤矿采
矿权

新
密 煤矿 2020 年 12

月 31日
股 权
转让

8,478.
60 50.47 123,854.69 14.61 本次评估

标的

2 河南平禹煤电有限责
任公司四矿采矿权

禹
州 煤矿 2020 年 5

月 31日
作 价
出资

1,006.
54 25.5 12,501.09 12.42

3
驻马店市吴桂桥煤矿
集团有限公司吴桂桥
煤矿采矿权

驻
马
店

煤矿 2018 年 8
月 31日

融 资
抵押

3,400.
48 53.98 52,822.83 15.53

4 郑州登电阳城煤业有
限公司采矿权

登
封 煤矿 2020 年 5

月 31日
股 权
转让

1,106.
02 13.00 17,547.17 15.87

上述评估案例中，案例 2、3、4的吨煤评估价在 12-16元区间，本次评估的吨煤评估值 14.61 元，处
于上述区间范围内，符合市场行情，公允、合理。

（2）采矿权增值率较高的原因
李岗煤矿采矿权 2020 年评估值 123,854.69 万元相比 2003 年账面价值 1,185.45 万元， 增值率为

10,347.91%， 增幅较高主要因为二者口径不同，123,854.69 万元为李岗煤矿采矿权 2020 年评估价值，
1,185.45万元作为其账面价值未包含该采矿权的评估值。

①评估价值内涵不同
李岗煤矿采矿权账面价值是以 2003年评估缴纳的探矿权价款数额为依据，其评估价值内涵为探

矿权价款及相关费用。 探矿权取得时，投入勘查工作量相对较少，无法准确预测探矿权未来的价值，账
面值只反应了所缴纳的探矿权价款，探矿权人获取探矿权承担的风险较高。

本次评估采矿权价值的价值内涵为在假定未来矿井正常建设、生产的条件下采矿权的市场价值。
矿山在经过详查、勘探，投入了大量的勘查工作后，基本地质条件已经查明，探明了资源储量为大型规
模，煤质较好，具有潜在的投资开采价值，矿山未来的收益可以测算，采矿权价值远高于其原取得时的
探矿权价款。

②评估依据的资源储量不同
2003年， 李岗煤矿探矿权价款评估中的资源储量来源于当年 7月由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第二地质勘查院编制的《河南省新密市曲梁煤矿详查区李岗勘查区煤炭资源储量核查报告》，评估依
据的二 1煤层资源储量（331）+（332）+（333）共 7,431万吨；本次评估中的资源储量来源于 2006 年由河
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地质勘查院编制的《河南省新密煤田李岗勘查区煤炭勘探报告》，评估
依据的二 1煤层资源储量（121b）+（122b）+（332）+（333）共 15,165万吨。

③初始取得探矿权时点与本次评估基准日时间间隔较长，期间煤炭产品销售价格大幅提高
公司 2003年度取得探矿权时的煤炭产品销售均价为 243.23元/吨（不含税），2020 年度公司煤炭

产品销售均价为 751.96元/吨（不含税），煤炭产品价格的大幅提高是矿业权增值率较高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因素。

综上， 李岗煤矿探矿权账面价值与本次采矿权评估价值在评估价值内涵、 评估所依据的资源储
量、评估时的煤炭市场价格均有较大差异；矿业权评估价值与原始取得成本相比，增值率较高是合理
的，符合市场规律。

评估机构核查意见：基于我们为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火集团”）转让郑州天宏股
权行为出具的郑州天宏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和李岗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工作，我们认为，本次
采矿权评估增值率较高的原因分析具有合理性， 同时通过市场可比交易说明郑州天宏采矿权评估价
值是公允性的，反映了该矿权在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2. 公司 2016 年 12 月转让所持郑州天宏 70%股权，交易价格为评估值 82,842.77 万元，本次交易
郑州天宏 70%股权挂牌价为评估值 87,125.29万元。（1）请你公司具体说明 2016年转让郑州天宏 70%
股权的原因，本次拟受让郑州天宏 70%股权的原因。（2）请你公司结合两次评估具体参数的差异、差异
原因及合理性，说明两次评估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评估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2016年转让郑州天宏 70%股权的原因：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化解煤炭过剩产

能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实《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2016〕7 号）
精神，2016年 8月 29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了《河南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总体方
案的通知》（豫政〔2016〕59号），文件规定，“严格控制新增产能。 从 2016年起 3年内，原则上停止核准
新建煤矿项目。……原则上 3年内不再进行煤矿生产能力核增，……”。鉴于此，为盘活存量资产，改善
公司财务状况，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和融资成本，实现资产结构的调整、优化，经商丘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国资产权〔2016〕31 号）文件批复和公司董事会第六届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16年 12月 23日转让了郑州天宏 70%股权。

本次拟受让郑州天宏 70%股权的原因： 受让郑州天宏 70%股权不仅符合公司产业布局和战略发
展要求，有利于促进公司进一步做强做大主业，实现公司整体利益最大化，同时可以解决与控股股东
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①必要性。 按照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加快实施全省减量置换
严控煤炭新增产能有关事项的通知》（豫发改能源〔2017〕100 号）规定，“……新建煤矿的，建设规模不
小于 120万吨/年……”。公司下属子公司郑州丰祥贸易有限公司所属丰祥井田和新密市超化煤矿有限
公司所属崔岗井田的规划产能分别为 90万吨/年、45万吨/年，丰祥井田、崔岗井田与李岗井田相邻，其
中丰祥井田在李岗井田北侧，崔岗井田在李岗井田南侧，系人为边界，公司子公司新密超化拟受让郑
州天宏 70%股权，对李岗井田、丰祥井田和崔岗井田进行联合开发。若不与李岗井田联合开发，按照河
南省发改委上述文件，不具备单独建设矿井条件，面临资源闲置浪费甚至灭失的风险。②可行性。根据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李岗丰祥崔岗井田联合开发方案的批复》（豫工信煤行函〔2020〕44 号），
原则同意李岗井田、丰祥井田、崔岗井田三块资源合并联合开发方案，设计生产规模 240万吨/年。③经
济合理性。 李岗井田、丰祥井田、崔岗井田三块资源合并联合开发对公司的影响：a.可以避免丰祥井田
和崔岗井田两块资源灭失的风险，并减少煤柱损失，增加可采储量，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 b.可以减少
矿井个数，提高矿井单井规模和生产效率，有利于实现矿井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生产，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和煤炭工业发展规划。c.联合开发可以减少生产系统和井下作业头面，对区域防突、防治水等灾
害防治十分有利，有利于安全生产。 d.可以节省项目建设总投资，降低吨煤投资成本。 三块资源分别开
发需总投资 48.45 亿元，联合开发需总投资 35.83 亿元，可节省 12.62 亿元，降低吨煤投资成本约 500
元。 e.规模效益明显。 根据中赟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李岗-丰祥-崔岗井田联合开发方案》（2020
年 1 月编制，工程编号：F1205，建设规模：240 万吨/年），李岗、丰祥和崔岗井田联合开发后，建设期
4.50年， 静态总投资为 35.83亿元， 项目建成正式投产后， 单位经营成本 233.29 元/吨， 单位总成本
351.62元/吨，按洗后折合原煤综合不含税售价为 580元/吨（参考 2019 年同区域原煤价格）进行测算，
可实现营业收入 13.92亿元/年， 利润总额 5.07 亿元/年， 税后利润 3.80 亿元/年， 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1.80%（三块资源分别开发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9.21-9.54%），总投资收益率为 14.87%，投资利润率为
14.26%，还贷期限 9.89 年（含建设期 4.5 年）。 f.可以大量减少建设用地，并大量减少矿群关系协调工
作，有利于项目建设的加快推进。

（2）两次评估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6 年评估时出具的为《探矿权评估报告》，2020 年评估时出具的为《采矿权评估报告》，两次评

估出具的评估报告名称的差异原因为： 李岗煤矿于 2010 年取得了国土资源部划定矿区范围的批复
（国土资矿划字〔2010〕031 号），2019 年经自然资源部（自然资矿划字〔2019〕036 号）批复，李岗煤矿划
定矿区范围批复的预留期至采矿登记申请批准并领取采矿许可证之日。 对于已经取得了划定矿区范
围的批复，处于“探转采”阶段，不再办理探矿证，可以按拟设采矿权进行评估；按照矿权评估规范，此
时按探矿权评估或是按采矿权评估其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选取均无差别。 本次评估按采矿权进行评
估也是合理的。

分别以 2016年 10月 31日和 2020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的两次评估具体参数如下：

序
号 评估参数 2016 年 10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两次评估异
同（2020 年-
2016年）

原因及合理性分析

1 评估方法 折现现金流量法 折现现金流量法 相同 同一评估标的，适用同样的评估方法

2 评估基准日 2016.10.31 2020.12.31 不同 根据评估委托人事项选取

3 评估利用资源储
量（万吨） 15,165.00 15,165.00 相同 依据同一个勘探报告

4 评估用可采储量
（万吨） 8,534.42 8,478.60 -55.82 相差 55.82万吨， 计算的设计损失及

采用的回采率不同

5 生产能力（万吨/
年） 120.00 120.00 相同

6 备用系数 1.40 1.40 相同

7 服务年限（年限） 50.80 50.50 基本相同 可采储量取值不同产生差异

8 销售价格（元/吨，
不含税） 651.95 700.00 48.10 评估基准日不同，价格不同，近年来

煤炭价格上升趋势通道

9 产品方案 洗精煤 洗精煤 相同

10 折现率 8.00% 8.00% 相同

11

固定资
产投资
（万元）

井 巷 工
程 101,549.18 101,705.90 156.72

2016年进行评估时，固定资产投资直
接引用《郑州天宏工业有限公司李岗
煤矿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以下简称
“《开发利用方案》”） 数据；2020年进
行评估时，由于距离上述方案编制年
限已达 7年，故将固定资产投资在该
方案数据的基础上利用价格指数进
行了调整。

12 房 屋 建
筑物 28,844.25 34,155.69 5,311.44

13 机 器 设
备 55,739.08 59,624.65 3,885.57

14 合计 186,132.51 195,486.24 9,353.73

15 采选总成本（元/
吨） 338.99 412.66 73.67

成本差异原因：2016 年进行评估时，
安全生产费取 30.00 元/吨，未提取管
理费用和销售费用， 财务费用 3.97
元/吨；2020 年进行评估时， 材料、动
力费用未扣税， 安全生产费取 50.00
元/吨，管理费用取 20.00 元/吨，销售
费用 2.72 元/吨；由于总投资增长，财
务费用取 7.44 元/吨， 经营成本和总
成本总体上涨。

16 经营成本（元/吨） 282.02 345.51 63.49

17 评估结果（万元） 116,940.48 123,854.69 6,914.21

经上表对比可知，两次评估采矿权评估价值的差异金额为 6,914.21万元，增值率为 5.91%，除了建
立在评估基准日不同、评估用可采储量、固定资产投资、经营成本之外，主要原因是采取的煤炭产品销
售价格不同。

产生差异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分析：
①销售价格差异：2016年，河南省诚信矿业服务有限公司评估时采用的煤炭产品售价为可比矿井

2012-2016年五年的平均售价（不含税 651.95元/吨），本次评估是选取河南地区（永夏矿区、焦作矿区、
安鹤矿区外）可比较区域可比矿井五年来（2016-2020 年）市场年度平均销售价格，计算得出煤炭产品
不含税售价为 700.00元/吨（计算过程详见问题 3、（2）的回复）；作为采矿权价值评估中的主要参数，煤
炭产品销售价格的变化，是本次评估较 2016年评估价值变化较大的主要因素。

2013-2016年，煤炭产品价格大幅下滑，受益于国家适时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煤炭产品价格
自 2016年下半年起不断上涨，因此，上述采用的煤炭产品售价存在差异，并导致两次评估存在差异是
符合矿业权市场变化规律的，具有合理性。

②可采储量差异：两次评估相差 55.82万吨，是由于计算采用的回采率不同。 2016年进行评估时，
李岗煤矿按 F4断层南北分块计算，断层以北回采率为 75%，断层以南回采率 80%；《开发利用方案》未
分南北区，本次评估与《开发利用方案》一致，未分区域计算，回采率统一按 75%计算，产生差异是合理
的。

③服务年限差异：依照可采储量、生产规模及储量备用系数计算矿山服务年限，在生产规模和储
量备用系数相同的情况下，因可采储量取值不同导致服务年限计算产生差异是合理的。

④固定资产投资差异：2016年进行评估时， 固定资产投资直接引用了《开发利用方案》 的数据，
2020年进行评估时，由于距离上述方案编制年限已达 7年，故将固定资产投资在该方案数据的基础上
利用价格指数进行了调整，产生差异是合理的。

⑤成本差异：查阅 2016年矿权评估报告，成本中安全生产费按 30.00 元/吨计算，未提取管理费用
和销售费用，财务费用按 3.97元/吨计算；

本次评估报告中，安全生产费用按 50.00元/吨计算，根据财政部、安全监管总局《企业安全生产费
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企〔2012〕16号文印发）的规定，我国境内所有矿山企业建立提取安全生产
费用制度，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矿井、高瓦斯矿井安全费提取标准为吨煤不低于 30 元；《开
发利用方案》的取值 50元/吨，符合国家规定，本次与《开发利用方案》一致，安全生产费用取 50.00 元/
吨原煤，是合理的。

企业生产经营需要一定的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 本次管理费用按 20.00 元/吨计算， 销售费用按
2.72元/吨计算；由于总投资增长，财务费用按 7.44元/吨计算，经营成本和总成本总体上涨产生差异是
合理的。

综合上述分析，两次评估参数产生差异是合理的。
评估机构核查意见： 基于我们为神火集团转让郑州天宏股权行为出具的郑州天宏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报告和李岗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工作， 我们认为，2016年 10 月 31 日和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为基准日的两次评估具体参数的差异原因分析较为齐全，尤其是近年来河南煤炭价格处在上升通道，
两次评估价值差异金额为 6,914.21万元，差异率 5.91%，是合理的。

3. 本次采矿权评估确定煤矿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700 元/吨，折现率为 8%，请你公司具体说明销售
价格与折现率的确定依据，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参数选取的合理性。 请评估机构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回复：
（1）销售价格的选取依据：首先选取可比较区域可比较矿井，本次评估选择了河南地区（永夏矿

区、焦作矿区、安鹤矿区外）的可比矿井，分别为许昌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梁北煤矿、河南神火兴隆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泉店煤矿以及上市公司平煤股份的矿井； 以 2016-2020 年五年来上述矿山年度销
售综合均价作为可比较价格，销售价格的选取过程详见下表：
可比公司 年度 精煤 中煤 煤泥 矸石 综合均价

许昌新龙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梁北煤矿

分类比率 69.37% 7.82% 13.13% 9.68%
2016 629 83 42 449
2017 1,083 88 64 766
2018 1,188 67 70 839
2019 1,166 48 54 820
2020 967 44 96 687

河南神火兴隆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泉店煤矿

分类比率 73.00% 6.11% 10.22% 10.67%
2016 641 39 42 16 477
2017 1,073 63 76 27 798
2018 1,220 36 69 26 902
2019 1,140 36 33 9 839
2020 964 67 22 710

平煤股份（年报）

2016 - - - - 409
2017 - - - - 645
2018 - - - - 698
2019 - - - - 747
2020 - - - - 669

近 5年平均综合售价（不含税、取整） 700
（2）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折现率是指将预期收益折算成现值

的比率，折现率的基本构成为：
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
①无风险报酬率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无风险报酬率可以选取距离评估基准日前最近发行的长

期国债票面利率、最近几年发行的长期国债利率的加权平均值、距评估基准日最近的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 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等。 本次评估无风险报酬率选用评估基准日后、价值评估报告提出日前财政
部发行的 2021年首批储蓄国债期限 5年的票面年利率 3.97%，本次评估无风险报酬率取值 3.97%。

②风险报酬率
风险报酬率是指风险报酬与其投资额的比率。
风险的种类：矿产勘查开发行业，面临的风险有很多种，其主要风险有：勘查开发阶段风险、行业

风险、财务经营风险和社会风险。
风险报酬率通过“风险累加法”确定，即通过确定每一种风险的报酬，累加得出风险报酬率，其公

式为：
风险报酬率＝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行业风险报酬率＋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
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勘查开发阶段风险，主要是因不同勘查开发阶段对资源控制程度不同

造成所提交资源量可靠程度的风险、及距开采实现收益的时间长短以及对未来开发建设条件、市场条
件的判断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可以分为预查、普查、详查、勘探及建设、生产等五个阶段不同的风险。李
岗煤矿处于勘探及建设阶段，风险报酬率取值范围 0.35％～1.15％；该矿已完成勘探工作并划定矿区范
围，但多年未开工建设，本次评估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确定为 1.0%。

行业风险，是指由行业性市场特点、投资特点、开发特点等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行业风险报酬率取值范围 1.00％～2.00％，煤炭行业产能过剩的状况已逐渐显现，国家对煤炭开发

行业管控力度较大，行业风险报酬率取 1.78%。
财务经营风险， 包括产生于企业外部而影响财务状况的财务风险和产生于企业内部的经营风险

两个方面。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取值范围 1.00％～1.50％。本次评估对象为拟建矿山，生产规模较大，所
需资金较多，且矿山服务年限 54.47 年（含基建期），开采实现收益的时间较长，经分析，财务经营风险
报酬率取值为 1.25%。

社会风险，是一国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一般情况下，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应考虑社
会风险，故本项目不考虑社会风险。

综上所述，折现率取值计算如下：
折现率＝3.97%＋1.0%＋1.78%＋1.25%＝8.0%
近期同类项目评估折现率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位置 矿种 基准日 评 估 目
的 评估值（万元） 评估折现

率

1 河南平禹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四
矿采矿权 禹州 煤矿 2020 年 5 月

31日
作 价 出
资 12,501.09 8%

2 驻马店市吴桂桥煤矿集团有限
公司吴桂桥煤矿采矿权 驻马店 煤矿 2018 年 8 月

31日
融 资 抵
押 52,822.83 8%

3 郑州登电阳城煤业有限公司采
矿权 登封 煤矿 2020 年 5 月

31日
股 权 转
让 17,547.17 8%

评估机构核查意见： 基于我们为神火集团转让郑州天宏股权行为出具的郑州天宏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报告和李岗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工作，我们认为，结合基准日河南市场行情，本次评估所选
煤炭售价 700.00 元/吨（不含税）是合理、公允的；目前同行业同类项目折现率一般采用 8%，本次评估
折现率取值为 8.0%也是符合矿权评估准则的。

4. 本次评估采用的成本数据主要依据《郑州天宏工业有限公司李岗煤矿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中的
指标，部分数据由评估人员根据矿业权评估要求和矿山实际情况调整确定。（1）《郑州天宏工业有限公
司李岗煤矿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制于 2014 年，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依据该方案确定本次评估采用的
成本数据的合理性。（2）参考矿山周边地区情况，本次评估确定矿山管理费用为 20元/吨，销售费用为
2.72元/吨。请你公司具体说明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的确定依据，结合周边矿山情况说明参数选取的合
理性。 请评估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采用的成本数据的合理性
本次采矿权评估采用的成本数据主要依据《开发利用方案》选取，部分数据由评估人员根据矿业

权评估要求和当地类似矿山实际情况调整确定。《开发利用方案》编制于 2014 年，评估人员认真分析
了该方案的成本指标，结合 2014 年以来价格指数变化情况，认为该方案的设计成本指标与评估基准
日时点矿山所在地生产材料、劳动力和运输等的价格水平基本吻合，与评估基准日时点周边类似条件
生产矿山的实际成本差别不大，因此，评估时直接采用《开发利用方案》的直接成本，对折旧费、摊销
费、财务费用等按矿业权评估准则规定进行了重新计算。

（2）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的确定依据
对《开发利用方案》中未考虑的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等间接成本，评估人员在委托人的协助下调查

收集了周边矿山的相关数据，如：郑州登电阳城煤业有限公司阳城矿核定产能 60 万吨/年，2017-2019
年度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分别年均为 18.10 元/吨、2.56 元/吨；河南神火兴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泉店煤
矿核定产能 120万吨/年，2015-2019年度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分别年均为 20.00元/吨、2.80元/吨；参考
上述同类矿山生产成本，李岗煤矿核定产能为 120万吨/年，经综合评估，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分别选取
20元/吨、2.72元/吨。 经对比上述周边矿山情况，该参数的选取具有合理性。

评估机构核查意见： 基于我们为神火集团转让郑州天宏股权行为出具的郑州天宏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报告和李岗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工作，通过对比本次评估成本与 2014 年《开发利用方案》以
及基准日周边矿山经营成本相关数据，我们认为，本次评估采用的经营成本（含管理费用、销售费用）
的相关数据选取是合理的。

5. 评估报告显示，郑州天宏已缴纳探矿权价款 1001.09万元，对新增资源储量，在办理采矿权时仍
需征收不低于河南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采矿权出让收益。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本次评估未
扣除相关采矿权出让收益的原因和合理性，新增资源储量的具体数量，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
确定依据和计算方式。 请评估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新增资源储量的数量
从评估收集到的资料来看，2003年评估依据的二 1 煤层资源量（331）+（332）+（333） 共 7,431 万

吨，本次评估依据的二 1 煤层资源储量（121b）+（122b）+（332）+（333）共 15,165 万吨，新增资源储量为
7,734万吨。

（2）关于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确定依据和计算方式
按河南省现行政策规定， 采矿权出让收益的确定， 由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公开选择矿业权评估机

构，依据评估结果来确定采矿权出让收益。 征收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不应低于公布的河南省矿业权出
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河南省煤矿采矿权出让收益基准价按照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矿业
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豫国土资发〔2018〕5 号）计算确定。

李岗煤矿二 1煤层为无烟煤。 根据现行的河南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永夏矿区、焦作矿
区和安鹤矿区之外的无烟煤，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为 9元/吨（按可采储量计算）。

应处置采矿权出让收益对应的市场基准价为：
=应处置矿业权出让收益的可采储量×基准价
应处置矿业权出让收益的可采储量计算公式如下：
=矿山可采储量-（已缴纳价款的可采储量-期间动用可采储量）
李岗煤矿可采储量为 8,478.60万吨，期间动用量为 0。 公司虽未能在原评估机构和河南省自然资

源厅地质资料馆查找到 2003 年的评估报告，但根据《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分期缴纳新密市曲梁煤
矿详查区李岗勘查区探矿权价款的批复》（豫国土资发〔2004〕29号）及相关付款凭证，郑州天宏已按上
述批复文件缴纳了李岗煤矿探矿权价款 1,001.09万元。 对新增的可采储量，在办理采矿权时征收不低
于河南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采矿权出让收益。

（3）评估未扣除采矿权出让收益的原因及合理性
按市场基准价核算的采矿权出让收益（预估值），只是应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的底限，最终缴纳金

额和缴纳方式由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根据当时的政策通过评估确定。 同时，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是一个动态数据，由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根据市场情况实行动态调整，原则上每两年更新一次，当矿产
品市场价格变化幅度较大时及时调整；2020年，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出具了《关于印发 2020 年河南省矿
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调整方案的通知》（豫自然资发〔2020〕54 号），对 2018 年发布的市场基准价
进行了调整。

因李岗煤矿采矿权处于划定矿区范围批复、申请办理采矿权证阶段，办理采矿登记及处置采矿权
出让收益的时间不能确定，故无法对采矿权出让收益按基准价进行核算。 根据《矿业权转让评估应用
指南》（CMVS20200-2010），“对于出售、合作、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以及企业股权转让涉及的
矿业权评估，如评估利用的矿产资源储量存在部分或全部未经有偿处置，进而评估结论中可能含负债
性质应缴矿业权价款的，可以在评估报告中披露该事项。 ”本次采矿权评估报告已按评估准则规定进
行了相应披露。 采矿权出让收益将由采矿权人缴纳，截至评估基准日郑州天宏李岗煤矿采矿权证尚未
办理，新增储量涉及矿业权出让收益无法确定，也不具备确认一项负债的条件。

本次矿业权价值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指南》等
相关规定， 郑州天宏矿业权自身账面价值不作为评估技术参数参与未来现金流现值的计算过程，因
此，矿业权自身账面价值对矿业权的评估结果无影响。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矿业权人应依照本办法缴纳矿业权出让
收益。 后续办理采矿权证发生的矿业权新增储量出让收益，由郑州天宏作为采矿权人可用自有资金、

股东增资、金融机构借款、关联方资金拆借等方式筹措并缴纳。 基于以上分析，公司认为本次评估未扣
除相关采矿权出让收益具有合理性。

评估机构的核查意见： 基于我们为神火集团转让郑州天宏股权行为出具的郑州天宏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评估报告和李岗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工作，通过本采矿权区域内储量相关资料对比，收集河南
省煤矿采矿权出让收益基准价相关政策，分析国家及中国矿业权协会制定的评估指南，我们认为，本
次评估未扣除相关采矿权出让收益的原因和合理性披露充分， 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确定政策依据
可靠，计算方法符合目前河南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计算标准。

6.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李岗煤矿长期处于停（缓）建状态的原因，补充披露李岗煤矿目前所处开发
建设阶段、正式投入生产前的开发建设流程及时间安排。

回复：
（1）李岗煤矿长期处于停（缓）建状态的原因
为推进大型煤炭基地建设，提高中南地区煤炭供应能力，调整煤炭产业结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向国家能源局上报了《关于河南新密李岗煤矿开展前期工作的请示》（豫改能源
〔2009〕1873号） 和《关于河南省新密市李岗和丰祥煤矿开展前期工作的补充请示》（豫改能源〔2010〕
547号），2013年 11月 12日，国家能源局向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出具了《关于同意河南郑州矿区李岗煤
矿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的复函》（国能煤炭〔2013〕420号），同意河南新密李岗煤矿项目开展前期工作，建
设规模 120万吨/年。 2013-2016年煤炭市场价格大幅下滑，国家适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煤炭产
业政策发生较大变化，因此，李岗煤矿项目核准等工作未能正常推进。 在未经项目核准、初步设计和安
全设施设计审查批准前，李岗煤矿项目严格执行《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建设项目安全管理的通知》（发
改能源〔2010〕709号）等有关煤矿项目开工标准的规定，一直未开工，现仍处于前期筹建阶段。 按照李
岗煤矿原单独开工建设的计划，李岗煤矿预计 2021年 10月可获得投资主管部门的核准，2022 年 3 月
可获得采矿许可证，预计开工时间为 2022年 3月，建设工期 54个月，2026年 9月矿井达产。

（2）李岗煤矿目前所处开发建设阶段
公司目前规划将李岗井田、丰祥井田及崔岗井田联合开发，以李岗煤矿为主合并建设年产 240 万

吨的矿井，该合并开采方案已获得河南省工信厅批准，待开展前期工作。
（3）李岗煤矿正式投入生产前的开发建设流程及时间安排
①矿权合并及划定矿区范围。新建李岗煤矿（240万吨），需要将崔岗井田、丰祥井田重组整合至郑

州天宏名下，并与李岗井田合并。合并后的井田需重新申请划定矿区范围。计划 2022年 6月完成矿权
转让及合并，2023年 10月完成李岗煤矿（240万吨）划定矿区范围审批。

②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及环境影响评价等专题报告。计划 2022年 6月委托编制李岗煤矿（240万
吨）可行性研究报告，2023年 1月完成评审。 2023年 1月委托编制李岗煤矿（240万吨）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等专题报告，2024年 6月完成各项报告的评审备案。

③项目核准。 计划 2023 年 10 月委托编制李岗煤矿（240 万吨）项目申请报告书和李岗煤矿（240
万吨）用地预审报告，2024年 6月完成评审。 2024年 7月向县市级发改委上报李岗煤矿（240 万吨）项
目核准申请，2024年 12月省发改委将李岗煤矿（240 万吨）项目核准申请上报国家能源局。 2025 年 6
月李岗煤矿（240万吨）项目获得国家能源局核准批复。

④采矿权登记。 计划 2023 年 12 月委托编制李岗煤矿（240 万吨）开发利用方案及李岗煤矿（240
万吨）矿山地质环境与土地复垦方案，2024年 10月完成上述报告的评审。 2024年 11月申请李岗煤矿
（240万吨）采矿登记，2025年 6月取得采矿权证。

⑤初步设计（安全专篇）。 计划 2025 年 1 月委托编制李岗煤矿（240 万吨）初步设计及安全专篇，
2025年 8月评审通过。

⑥开工建设。 计划 2025年 10月完成厂区征地及五通一平，项目开工建设。 计划建设工期 54 个
月。

⑦投产。 计划 2030年 4月李岗煤矿（240万吨）项目投产。
7. 根据《郑州天宏工业有限公司李岗煤矿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该项目设计建设总资金为

233,780.02万元，与煤矿建设的资金需求相比，郑州天宏和本次受让主体新密超化现有注册资本金额
较小，且资产负债率高，融资能力、偿债能力弱。 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公司是否具备充足资金来源支持李
岗煤矿开发建设。

回复：
虽然郑州天宏和新密超化现有注册资本金额较小，但公司经营形势良好，自有资金充足，可根据

项目建设需要，通过增资、贷款担保、资金拆借等形式增强其融资能力，保障其有充足的资金对李岗煤
矿进行开发建设。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公司合并报表层面银行存款 27.87 亿元、应收票据 17.15 亿元，母公司层
面银行存款 14.65亿元、应收票据 18.75亿元；2021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30.20 亿
元，母公司实现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17.52亿元。

8. 郑州天宏无形资产账面价值 2019年末为 422.25 万元，2020 年末为 1,185.45 万元，请你公司补
充说明变动原因。

回复：
郑州天宏 2020年末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为 1,185.45 万元，较 2019 年末 422.25 万元增加 763.20 万

元，变动原因为资本化矿权支出增加。
9. 郑州天宏 2020年末其他应付款账面价值为 2,789.14 万元，同比增加 38.16%，请你公司补充披

露其他应付款的具体内容和形成原因。
回复：
郑州天宏 2020 年末其他应付款账面价值 2,789.14 万元，同比增加 38.16%，增加原因主要为其向

神火集团的借款；其他应付款具体内容如下：

项目 方向 期末余额（元） 期初余额（元） 业务内容

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贷 24,569,631.45 16,886,871.55 单位往来

郑州大业工贸有限公司 贷 3,000,000.00 3,000,000.00 单位往来

刘学增 贷 38,740.00 12,242.18 备用金

高湘杰 贷 10,358.00 18,523.99 备用金

河南神火集团光明有限责任公司 贷 8,714.00 0.00 住宿费

程四云 贷 2,450.00 0.00 备用金

郑州鲁班喜悦酒店有限公司 贷 502.00 502.00 待付招待费

张盼 贷 486.00 0.00 备用金

其他应付款 \代扣个人所得税 贷 172,928.72 172,928.72 代扣个人所得税

其他应付款 \代扣个人养老金 贷 40,657.28 43,548.00 代扣个人养老金

其他应付款 \代扣个人住房公积金 贷 28,781.67 34,115.67 代扣个人住房公积金

其他应付款 \风险抵押金 贷 10,140.00 10,140.00 风险抵押金

其他应付款 \代扣个人失业金 贷 8,927.29 9,035.71 代扣个人失业金

其他应付款 \个人医疗保险 借 1,353.90 631.22 个人医疗保险

其他应付款 \大病医保 贷 480.00 480.00 大病医保

合计 27,891,442.51 20,187,756.60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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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议案 7、议案 10对中小股东表决单独计票。（“中小股东”指持有公司 5%（不

含）以下股份的股东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的主体除外。 ）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20日下午 2: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0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3: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10号院 104号楼梧桐南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总裁刘伟杰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人共 7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75,086,89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2.5861%。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21人，代表股份 7,908,5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945%。
综上，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为 28人，代表股份 882,995,412股，占总股本的 32.8806%。通

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指持有公司 5%（不含）以下股
份的股东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的主体除外）及股东代表共计 23 名，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 8,840,94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292%。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其中议案 7 以特别

决议审议通过，议案 7、议案 10属于涉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对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
的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本公司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1、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82,995,412 票。 同意票为 881,092,390 票，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45%；反对票为 1,508,053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08%；弃权票为 394,969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7%。

2、审议通过《2020年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82,995,412 票。 同意票为 881,681,529 票，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12%；反对票为 918,91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1%；弃权票为 394,969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
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7%。

3、审议通过《2020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82,995,412 票。 同意票为 881,092,390 票，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45%；反对票为 1,508,053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08%；弃权票为 394,969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7%。

4、审议通过《2020年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82,995,412 票。 同意票为 881,092,390 票，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45%；反对票为 1,508,053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08%；弃权票为 394,969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7%。

5、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82,995,412 票。 同意票为 881,681,529 票，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12%；反对票为 918,91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1%；弃权票为 394,969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
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7%。

6、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82,995,412 票。 同意票为 881,966,510 票，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35%；反对票为 524,433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4%；弃权票为 504,469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
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1%。

7、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82,995,412 票。 同意票为 881,278,090 票，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55%；反对票为 1,498,153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97%；弃权票为 219,169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 7,123,624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0.5754%；反对股数为 1,498,153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456%；弃权
股数为 219,169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790%。

8、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82,995,412 票。 同意票为 876,075,950 票，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64%；反对票为 6,400,66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49%；弃权票为 518,802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88%。

9、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200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82,995,412 票。 同意票为 882,037,810 票，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16%；反对票为 153,50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4%；弃权票为 804,102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
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1%。

10、 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21 年度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关联交易的额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63,291,593 票。 同意票为 162,329,691 票，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09%；反对票为 443,10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14%；弃权票为 518,802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
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7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 7,879,044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9.1199%；反对股数为 443,100 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119%；弃权股
数为 518,802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682%。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分别就 2020 年度出

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情况、2020年度发表独立意见情况、任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及保护投
资者权益工作等方面作了述职报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全文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金奂佶、 陈伊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356 证券简称：*ST赫美 公告编号：2021-079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者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5:00在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东方科技园华科大厦六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王磊先生主持，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1 名，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 185,915,7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2242%。 其中：

1、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82,860,3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4.6453%。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 9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055,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89%。

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 9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055,400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89%。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赫美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和《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

二、 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 185,913,31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7%； 反对

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05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5%；反对 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785%；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 185,913,31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7%； 反对

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05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5%；反对 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785%；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 185,913,31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7%； 反对

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05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5%；反对 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785%；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 185,913,31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7%； 反对

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05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5%；反对 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785%；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 185,913,31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7%； 反对

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05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5%；反对 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785%；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 185,913,31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7%； 反对

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05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5%；反对 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785%；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 185,913,31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7%； 反对

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05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5%；反对 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785%；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8、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 185,913,31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7%； 反对

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05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5%；反对 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785%；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9、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解决进展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60,895,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反对 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9%；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05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5%；反对 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785%；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公司控股股东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为本议案的关联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125,018,000 股，对本
议案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黄晓静律师和李霞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进行见

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14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2021-040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也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5 和议案 7 属特别决议事项，已经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1年 5月 20日 14:30；
（2）网络投票：2021年 5月 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

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5月 20日 0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黄龙山南路 6号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股权登记日：2021年 5月 14日。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立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7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111,143,828 股，占公司
股份总额的 66.2929%。 其中，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共计 43
名，代表公司股份 44,805,549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6732%。 具体如下：

1、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0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066,425,279 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 63.624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4,718,549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668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齐剑天律师和郑勇

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做出表决：
1、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11,095,00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6%；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 48,8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审议通
过。

2、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11,095,00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6%；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 48,8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审议通
过。

3、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109,736,1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33%；反对 1,358,87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3%； 弃权 48,82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11,089,50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1%；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 54,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9%，审议通
过。

5、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11,105,59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6%；反对 36,83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弃权 1,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审
议通过。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44,767,31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7%； 反对股份 36,83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2%；弃权股份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1%。

经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1,676,113,07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5 元人民
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4 股，不送红股，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将全部
结转至下一年度。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11,061,4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6%；反对 28,04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弃权 54,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9%，
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44,723,1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2%； 反对股份 28,04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6%；弃权股份 54,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2%。

股东大会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
年。

7、审议通过《关于年度利润分配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11,142,52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审议通
过。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44,804,2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反对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
权股份 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02,533,43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251%；反对 8,608,49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47%；弃权 1,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36,195,1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0.7828%； 反对股份 8,608,49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130%；弃权股份 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2%。

9、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11,137,0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 5,5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审议
通过。

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44,798,7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8%； 反对股份 5,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3%；弃权股份 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

四、独立董事述职
独立董事文灏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作《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于 2021年 4月 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指派齐剑天律师和郑勇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 2020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